采购需求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296.16万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报价包括产品价、税金、运费、安装调试、检验、保险、验收、招标代理费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1、 项目概述
1、采购人：沛县城市管理局。
2、项目名称：餐饮油烟治理项目
二、项目具体需求说明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仪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主机、智能油烟气体采集器、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流量卡、安装调试、辅材等
	套
	230
	见技术要求

	2
	运维服务
	设备运维、数据服务
	年
	3
	见技术要求



二、项目概况及技术要求 
2.1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提升沛县餐饮油烟监管效能，本项目针对御澜湾商业街周边、红光路两侧等 230 个餐饮油烟废气排放点位，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的油烟污染监测与治理体系，切实降低生活餐饮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为生态环境监管提供科学、高效的决策依据。​
（一）项目建设目标​
实现对 230 个餐饮点位油烟排放的 24 小时实时连续在线监测，精准获取油烟排放浓度、油烟颗粒物浓度、非甲烷总烃浓度等核心数据；通过集成高压输出、安全保护和状态监测功能的油烟净化器治理方案，保障餐饮商户营业期间净化设备稳定运行，实现净化器与风机联动控制，杜绝因净化设备未开启导致的超标排放隐患；将设备集成对接至沛县现有餐饮油烟在线监管平台，为监管部门和餐饮商户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推动餐饮企业规范安装、使用和维护油烟净化设备，实现沛县重点区域餐饮油烟排放的全覆盖、全过程监管，有效减少油烟污染物排放，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二）设备安装及运维要求​
设备配置​
为每个点位配备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智能油烟气体采集器、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及物联网卡等配套设备。其中，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需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具备高精度传感与数据处理能力；智能油烟气体采集器应确保气体样本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需实现对净化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控制。​
技术集成​
采用一体化设计理念，将油烟净化设备的高压输出、安全保护和状态监测功能深度集成，通过智能化控制模块实现净化器与排风机的联动运行，当排风机启动时，净化器自动开启，避免人为操作疏漏。​
质保服务​
提供 3 年设备质保，质保期内对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设备故障免费维修或更换，确保设备性能稳定。​
日常运维​
运行管理：实时监控设备日常运行状态，通过远程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处理。​
服务咨询：设立 7×24 小时服务咨询热线，为餐饮商户和监管部门提供设备使用、数据查询等方面的专业解答。​
巡检保养​
定期巡检：制定详细的巡检计划，每月至少进行 1 次现场巡检，每季度至少进行 1 次现场无差别维护，对设备进行清洁、调试、比对校准等维护工作，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预防性维护：根据设备运行数据和使用年限，提前进行易损部件更换和性能优化，降低设备故障率。​
故障处理​
主动监测：利用智能监测系统对设备进行主动式故障预警，在故障发生前及时发现潜在风险。​
快速响应：接到故障通知后，运维团队需在 2 小时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8 小时内完成一般故障修复，重大故障需制定详细的解决方案并限期完成修复。​
其他服务​
移机安装：根据餐饮商户实际需求，提供设备移机安装服务，确保移机后设备正常运行。​
设备安全：定期对设备的电气安全、消防安全等进行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在特殊天气或重大活动期间，加强设备安全保障措施。​
特殊保障：针对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等特殊时期，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升级优化：根据技术发展和监管要求，对设备软件和硬件进行适时升级优化，提升设备性能和数据监测精度。​
（三）设备集成对接要求​
数据传输与协议适配​
通过物联网卡将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等设备采集的油烟排放浓度、颗粒物浓度、非甲烷总烃浓度，以及油烟净化设备运行状态、高压电源参数等数据，以实时、稳定的方式传输至沛县餐饮油烟在线监管平台。设备须严格遵循平台规定的数据传输协议与接口规范，确保数据传输频率不低于每分钟 1 次，保障数据的及时性与连续性。同时，须具备数据加密功能，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泄露或被篡改，确保数据安全可靠。​
接口开发与功能实现​
中标方需负责完成设备与现有监管平台的接口开发工作，实现设备数据与平台功能的无缝对接。具体功能如下：​
实时数据展示：在监管平台界面，以直观图表、列表等形式实时呈现各餐饮点位油烟排放数据及设备运行状态，方便监管人员快速掌握辖区内餐饮油烟排放全貌。​
超标报警联动：当设备监测到油烟排放数据超标或净化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触发平台报警功能，以弹窗、短信、小程序等多种方式及时通知监管部门和相关商户，并在平台地图上精准标注异常点位，便于快速处置。支持风机工作而净化器未启动时，自动启动净化器，实现风机净化器的自动联动，净化器相关问题实现自动平台上报，并体现具体问题和分类统计。​
历史数据查询与分析：支持监管人员按时间、点位、排放指标等条件，在平台上便捷查询历史监测数据，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自动生成日报、周报、月报和年报等统计报表，精准识别油烟排放超标规律与整治线索，为监管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持 。​
设备远程管理：监管部门可通过平台对设备进行远程参数配置、软件升级等操作，实现对设备的集中化、智能化管理，提升监管效率。​
兼容性与稳定性保障​
设备须与沛县现有餐饮油烟在线监管平台具备良好的兼容性，确保在对接过程中不影响平台现有功能正常运行。中标方需进行全面的联调测试，对数据传输、接口响应、系统稳定性等方面进行严格检验，及时解决出现的兼容性问题。同时，建立完善的应急保障机制，在集成对接或后续运行过程中，若出现数据传输中断、系统故障等突发情况，需在规定时间内恢复设备与平台的正常连接及数据交互，保障监管工作的连续性。​
2.2技术标准
GB 50194-201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303-2015《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HJ/T554-2010《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T62-2001《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技术规范》
HJ/T212-2017《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477-2009《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CCAEPI-RG-Y-020《环保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饮食业油烟浓度在线监控系统》
CCAEPI-RG-Y-020-2011《环保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饮食业油烟浓度在线监控仪》
DB11/1488-2018《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JCC/I201008.1-2017 《餐饮油烟在线监测仪检测方法》
《餐饮业废气排放过程(工况)监控数据采集技术指南》(T/CAEPI35-2021)
注：以上标准若有最新标准的采用最新标准。
2.3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主机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指标项
	技术要求

	1
	设计标准
	GB18483-200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HJ/T212-2017《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RJGF 006-2022《餐饮业油烟在线监测报警仪》

	2
	油烟量程
	▲0~10mg/m3 （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测试证书证明）

	3
	油烟浓度零点漂移
	▲不超过±0.1mg/m3（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测试证书证明）

	4
	油烟浓度准确度
	▲与参比方法测定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8%（需提供省级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

	5
	油烟浓度
	▲线性误差≤6%（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重复性≤1%（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测试证书证明）

	6
	油烟浓度示值误差
	▲≤±7.0%（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

	7
	颗粒物浓度
	▲示值误差≤±7.5%；重复性≤2.5%（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校准证书证明）

	8
	高浓度影响试验
	▲试验后，仪器能正常工作，示值误差≤8.0%（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

	9
	风速影响试验
	▲仪器显示值不超出0.15mg/m3 （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

	10
	检测原理
	★油烟浓度采用激光散射原理，连续采集并计算单位体积内空气中不同粒径的油烟浓度分布，进而换算成质量浓度；（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及传感器说明书证明）

	11
	采样方式
	★必须采用抽气泵的方式采样测量，均匀地采样油烟，保证测量稳定性（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证明）

	12
	远程传输
	★终端主机内置4G通讯功能，具有连续、及时、可靠地进行数据传输能力，具备实时数据发送、状态信息发送等功能；可连接至3路服务器进行数据传输。（需提供监控仪显示屏截图及说明书证明）

	13
	无线协议
	HJ 212-2017《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14
	远程升级和远程设置
	★监控仪支持远程升级，无需人工到现场，便于维护（需提供远程升级界面及说明书证明）；
★支持远程设置联网参数，可设置连接的服务器IP和端口号、设备标识MN、数据上传间隔、心跳间隔等参数，无需人工到现场，便于维护（需提供远程设置界面及说明书证明）

	15
	开关量输入输出
	4路开关量输入接口，可用于检测2路烟道的风机和净化器的开关状态；2路开关量输出，可用于控制强制打开风机或净化器（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证明）

	16
	模拟量输入
	▲4路交流电流输入，可用于测量风机和净化器的运行电流，另带有4路0-20mA模拟量输入功能，可用于接入其他传感器（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证明）

	17
	数字接口
	▲2路RS485接口，可扩展接入485型传感器（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证明）

	18
	触摸屏
	★带有4.3寸或以上触摸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油烟浓度、颗粒物浓度和非甲烷总烃浓度、风机及净化器开关状态和运行电流、油烟传感器的连接状态、当前日期和时间以及联网状态等；

	19
	历史数据查询
	可实现历史数据查询统计,通过选择日期、时段进行查询，可存储查询1年的油烟历史数据

	20
	断电复位
	停电复位后，仪器能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

	21
	数据导出
	▲支持U盘导出历史数据，导出excel格式（需提供监控仪实物图标明及说明书证明）

	22
	状态指示
	★具有电源、主机运行状态指示灯、4G模组状态指示灯

	23
	电磁兼容
	▲静电放电抗扰度四级、快速瞬变脉冲群四级以及浪涌抗扰度四级 （需提供省或直辖市级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颁发的检测报告证明）

	24
	功耗
	<10W

	25
	供电范围
	AC85~265V，50/60Hz

	26
	防护等级
	IP65

	27
	温度范围
	-20℃ ~ +55℃                                          

	28
	通信链路
	全网通模块，支持GPRS/3G/4G数据上传

	29
	外壳
	监控仪主机外壳采用碳钢材质，保证长期使用



2.4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技术要求
1、▲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需提供有效期内的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2、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应具有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运行状态监控能力，并具有运行、故障、清洗、通讯等状态指示灯，并用于检查人员或餐饮商户直观了解净化器运行质态。
3、▲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符合GB/T2423.1-2008低温环境试验要求，在-10℃低温环境满功率负载条件下应能连续运行4小时。（提供具有CMA和CNAS标志的产品检测报告）
4、▲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符合GB/T2423.2-2008高温环境试验要求，在80℃高温环境满功率负载条件下应能连续运行4小时。（提供具有CMA和CNAS标志的产品检测报告)
5、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上具有显示屏，能够实时显示各高压电源当前的输出电压值、输出电流值和故障类型代码，支持通过显示屏和按键操作设置调节电源参数、工作模式及安全保护阈值。
6、▲供电电压AC180V~260V时，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在负载条件下仍能正常工作。(提供具有CMA和CNAS标志的产品检测报告)
7、▲净化器高压电源支持恒功率输出，在满功率负载条件下应能连续运行2小时，输出误差小于±1%。（提供具有CMA和CNAS标志的产品检测报告）
8、▲支持风机、净化器自动联动操作，在风机工作状态下，净化器强制性自动启动工作，规避净化器未启动导致的餐饮油烟废气直排现象。（需提供移动端界面功能截图）
9、支持定周期和自适应两种清洗预警模式，能够根据净化器极板污染程度自动降低电压避免打火，科学自动计算净化器清洗周期。
10、▲支持监管部门和商户通过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查看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源状态、风机开关状态，同时可以远程诊断净化器故障类型，以及是否需要清洗，并进行自动报警提示。可以根据净化单元切换展示不同净化单元的当前监测数据，支持净化单元的监测数据历史曲线联动风机净化器运行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等。（需提供移动端界面功能截图）
11、▲支持远程重启、远程校时、远程程序升级等维护操作，符合服务商户过程的“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的要求。（需提供移动端界面功能截图）
2.5设备运维与数据服务要求
成交人的设备与数据服务运维服务包括对构成本次项目所有设备、网络、配套设施等的维修、更换故障设备、产品升级及其他相关保障工作。内容如下：
1、★按照采购人需求安装230套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智能油烟气体采集器、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等配套设备，对餐饮企业的油烟浓度、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净化器和风机的开关状态、待清洗、运行异常、自动联动及故障等参数进行监控，并将监控数据无缝对接至采购人现有沛县餐饮油烟在线监管平台（若有相关费用由成交人支付，采购人将做好协调工作），做到油烟监控设备24小时通电工作，保证餐饮油烟监测数据的真实有效上传，实现餐饮油烟治理数据联网联控。
2、★安装调试服务：相关设备的程序对接开发、安装、调试、上线。餐饮企业出现装修改造重新经营的情况下（经营主体不变），成交人应提供设备重装、调试服务。
3、★日常维护保养服务：每日9点，对接沛县餐饮油烟在线监管平台专员发布的各项维护任务，对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及智能油烟净化器高压电源采集器进行设备巡检和故障排查，并通过小程序上传维保服务工作电子验收单，保证相关设备功能的正常运行。
4、★主动监测：成交人应建立配套管理服务体系，有效地对安装设备的运作情况和传输线路的性能、通断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早发现问题，排除故障。
5、★故障修复：成交人应当承担合同期内非人为情况下发生的设备端故障的抢修任务。如特殊原因造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投标人应能提供备用方案和措施确保智能油烟在线监控仪及其配套设备运行正常。若某个设备在1个月内连续发生3次以上（含3次）故障，成交人应提供新的同型号或者性能不低于原型号的替代产品，保证保障设备的连续正常使用。
6、★成交方每季度需针对本次招标所涉监控点位开展一次现场油烟实际排放数据检测服务，与餐饮油烟在线监测仪的平台数据进行比对及存档，确保现场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相关检测原件须入档备查。
7、★成交方须提供本地化售后及运营服务团队，服务人员不得少于3人（提供运维人员近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
注：以上项目需求中标注“★”为核心响应项，不允许负偏离，负偏离做无效标处理。（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不提供作无效标处理）标注“▲”为得分响应项。中标人投标材料须保证真实有效，签订合同前需提供以上投标原件以作备查，否则将取消中标资格，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2.6质量要求
1、成交人应保证货物完全符合采购文件及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质保期为3年。
2、成交产品的技术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无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无国家和行业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但在采购文件中有特别要求的，按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要求执行，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3、成交人应保证提供的产品不得侵犯第三方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版权等。否则，成交人应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4、成交人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5、成交人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保证货物的运输及安装的安全，并承担货物的运输及安装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三、其他要求
3.1安装期限：自双方签订合同后30天内安装到位。
3.2安装（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服务期限（维保及运营期限）：自本采购项目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
3.4售后服务
1、维保及运营服务期：在该期限内成交人为采购人免费提供安装、调试、故障修复或设备更换（包括按照采购人要求更换调整设备位置及非人为因素发生的设备修理、更换人工和零部件费用），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供定期维护保养、主动监测及数据平台的正常运营服务，以保证设备产品及数据在线监测平台连续、有效地正常运行。要求该期限3 年。
2、成交人负责安装、调试、配合采购人进行验收，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3、成交人提供售后服务时限要求：收到业主服务要求后立即响应，项目服务人员1 小时内到达现场，现场通过小程序拍照上传故障，并提出整改修复描述，提交平台做维护备案，并在6小时内修复结单；对于无法及时修复的故障 24小时内提供备机服务，保证监测数据的正常上传。不能兑现质保、维保及运营服务承诺的，采购人将视情扣除部分或全部余款，并由相关部门酌情进行信誉度处置。
[bookmark: _Toc26410][bookmark: _Toc16298]四、项目要求
1.项目承包方式及报价要求
1.1、本项目采用总承包管理模式，服务单位要包质量、包数量和包服务。中标单位与招标方签订合同，做好与招标方的配合，接受招标方的监督、检查、考核等管理工作。
1.2、投标单位应根据招标项目内容要求，投标人根据项目特点和企业条件确定投标报价，须包括整个项目的总报价，如有漏项，视同已包含在本项目的总报价中。
1.3、按国家规定由中标人缴纳的各种税收已包含在投标报价内，由中标人向税务机关缴纳。
1.4、按招标文件中规定数量报价，最终数量按实签证和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调整，最终结算以中标单价及最终数量计算。
1.5、招投标费用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2.付款方式
供货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后付款70%，余款运维期满后一次性无息付清。（具体以双方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3.项目的技术规范要求和设计文件
本项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规范，及行业现行标准执行。
五、其他事项及要求以双方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